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司法實務上，法官、檢察官開庭確認原告、被告或證人身分時，衍生洩露個人資料問題，造成當事人遭騷擾、或被詐騙集團鎖定行騙等後遺症。主政單應考量個人資料保護對當事人重要性，儘速研議修正辦法或彈性因應措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院、檢開庭確認人別方式無法律規範，民間團體建議：短期改善作法可請司法院、法務部發函各地法院、檢察署修正現行做法。例如，法官訊問前可先確認當事人是否願意公開個資，若不願意，當事人可上前到法官身旁確認身分。或庭訊確認身分作法應更細膩，如採個別訊問，寄給兩造的書類也不要標示戶籍地等個資，避免衍生事端。主政單應考量個人資料保護對當事人重要性，儘速研議修正辦法或彈性因應措施，藉以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二）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大考中心日前公布高中英聽成績，最好的A級和最差的F級考生比率增加，中間B、C級比率降低，呈現雙峰現象，凸顯區域差異是存在的事實，主政單位應努力減少英聽程度落差，俾以降低雙峰現象，提高偏鄉學子學習成效，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日前舉行105學年高中英語聽力測驗第一次考試成績統計相關說明會，高中英聽成績分A、B、C、F等級，A級是「幾乎完全聽懂」、B級「大致聽懂」、C級「約略聽懂」、F級「僅能聽懂少部分」。根據資料顯示，成績A級考生2萬2930人，佔19.26%，B級考生4萬3849人，佔36.82%，C級考生4萬5810人，佔38.47%，F級考生6487人，佔5.45%，A級、F級考生比率較去年第一次考試提升，B級、C級考生則略下降。
二、大考中心表示，區域差異是存在的事實，但重點應該擺在如何減少差異，像不少團體協助偏鄉進行翻轉教育，教育部也投入資源協助，希望未來更多教育資源被引進成績表現較弱的地區。主政單位更應努力減少英聽程度落差，俾以降低雙峰現象，提高偏鄉學子學習成效。
（三）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現行稅法規定，不論法人團體型態或非法人團體型態祭祀公業，均應繳納地價稅。但證其實務現況，因派下公同共有土地，任何使用變更均須共有人一定比例同意，其土地使用效益甚低，並不同一般私有土地，且大部分祭祀公業土地亦多為公益使用居多。主政單位應考量其祭祀公業土地特殊性，研議祭祀公業土地減免地價稅可行性，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旨揭說明。
（四）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德國福斯汽車柴油車排放測試造假醜聞所提出禮品卡補償方案。主政機關應責成該分公司在尊重我國的要求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對我提出的方案必須與業者在國際上所提出的內容一致，以維護我國消費者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德國福斯汽車柴油車排放測試造假醜聞，重創公司聲譽。為安撫失望車主，福斯美國分公司9日宣布，美國的福斯和奧迪2.0四缸柴油車車主，可獲價值1,000美元（約台幣3萬2,800元）的禮品卡補償。
二、針對上開補償方案，台灣福斯表示，德國原廠在前天通知，針對美國及加拿大車主提出善意補貼政策，台灣是否比照辦理，目前還在等原廠回復，但絕對會替台灣車主爭取應有權利。對此，主政機關應責成該分公司在尊重我國的要求及相關法律規定下，對我提出的方案必須與業者在國際上所提出的內容一致，以維護我國消費者權益。
（五）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坊間保險理賠爭議層出不窮，主管機關實應強化管理監督責任，在保險公司招攬客戶，除應予明確說明保戶權益外，建請面對關鍵條文應加註紅色粗框警語，且在簽約過程中研議錄影錄音必要性，藉以維護保戶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一家保險公司的保戶劉姓男子去年在工地滑倒送醫不治，該保險公司認為肇因是劉男自身心臟疾病，拒絕理賠意外險；但台中地方法院判決認為，意外是造成劉男死亡最重要、直接原因，判決保險公司敗訴，需賠償新台幣200萬元。有鑑於該起案例引發媒體高度關注，網友也熱烈討論，有網友認為，保險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往生後對家人有保障，不理賠投保險何用？
二、保險雖然重要，但是保險條款複雜，對一般保戶而言，要完全讀懂難如登天，業務員也往往以簡單的話術向保戶說明保險內容，一旦申請理賠時，面對理賠人員滿口專業術語，甚至因此不了了之，無力捍衛自身權益，業者應該站在保戶的立場解釋條文，方不會給外界一種「收錢有效率、理賠推拖拉」的負面印象。
（六）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鄰國日本記者調查發現，便利商店的關東煮之所以耐煮，是因加許多添加物，連湯頭也添加化學調味料。而事實上業者削價競爭搶奪關東煮市場，很難期待會供應高品質的食材。針對上開食安問題，主政單位應重視此一調查發現，重新檢視便利商店販售關東煮所以耐煮原因，俾以維護消費者健康權益，並兼及販售超商聲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旨揭說明。
（七）本院楊委員瓊瓔，針對近時空汙情況嚴重，恐危及學子健康，主政單位應重新研議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及停課的寬鬆標準，藉以因應日趨嚴重的PM2.5 空汙形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因應空氣品質惡化處理措施暨緊急應變作業流程」規定，當環保署空氣品質預報，次日空氣汙染指標（PSI）值達400以上，意即懸浮微粒（PM10）達每立方公尺500微克，或細懸浮微粒（PM2.5 ）達350.4微克以上時，即由地方政府決定是否停課。
二、此外，若PSI值達300以上，或PM10達420微克、PM2.5 達250.4微克，或達到停課標準但地方政府未停課者，有慢性呼吸道、心血管疾病等高風險族群的學生，可向學校請假；學校應將課程移到室內進行，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應立即停止戶外活動。
三、但事實上，PM2.5 達每立方公尺71微克就達「紫爆」的最高等級，停止戶外活動和停課標準卻是紫爆的好幾倍。另環保署已重新檢討1993年依據空汙法訂定的「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該署空保處坦亦承該法內容不合乎現實，將納入PM2.5 標準並下修原規定數值，故主政單位應重新研議學校因應空氣品質惡化及停課的寬鬆標準，藉以因應日趨嚴重的PM2.5 空汙形態，藉以保護學子健康。
（八）本院李委員慶華，有鑑於我國漁工嚴重不足，尤其本國勞工上船工作意願低落，漁撈作業人員減少，造成漁民出海作業困難，再者，外籍及大陸漁工之引進、管理，分散在不同部會，為求事權統一，應將相關漁工事務劃歸農委會漁業署掌管。爰要求行政院應儘速協調相關部會，開拓外籍漁工來源，並將外籍漁工的主管機關由勞動部改為漁業署管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漁業人口老化，國內年輕人大多不願意上船工作，導致漁船主找不到足夠作業人力出海捕魚，造成我國漁業發展的困境。
二、而漁業缺漁工，漁船主只能聘請外籍漁工或大陸漁工幫忙，但近幾年漁工來源亦逐漸短缺，再加上各項成本增加，魚價卻下跌，漁民難以存，故政府應儘速協助開拓外籍漁工來源，補足所短缺的人力，同時縮短雇用外籍漁工的招募程序，以利漁民作業。
三、再者，外籍及大陸漁工之引進、管理並非由漁政單位統管，而是分散在不同部會，造成漁民困擾。為求事權統一，建議行政院應儘速協調相關部會，將相關漁工事務劃歸農委會漁業署掌管。
（九）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國防部對民國86年1月1日前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且合乎就養標準之義務役官士兵，其贍養金支給標準卻不同，使86年1月1日前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的義務役官士兵每年領取之贍養金較少，連帶影響其年終慰問金之不公平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民國86年1月1日（不含）以前，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且合乎就養標準之義務役官士兵，其贍養金支給標準，曾任士兵者按照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80%；曾任士官者，按照常備士官現役同官階本俸80%發給。
二、但民國86年1月1日（含）以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且合乎就養標準之義務役官士兵，則改以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加一倍為基數，再給與50%方式的核發贍養金。使民國86年1月1日（含）以後，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且合乎就養標準之義務役官士兵，每年所領取之贍養金，較民國86年1月1日（不含）以前者多出3萬餘元。
三、為維護公平，國防部應主動採取相關措施，使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義務役官士兵每年所領取的贍養金，均應按照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加一倍為基數，再給與50%的方式核發贍養金；並追溯補發民國86年1月1日（不含）以前，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且合乎就養標準之義務役官士兵，民國86年至103年間短領之贍養金差額。
（十）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國防部現行國軍官兵個人裝備的配賦基準，部分項目如迷彩戰鬥靴等，每人僅發給一雙，且兩年後才能再申請，太過嚴苛，急需檢討改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照國防部現行國軍官兵個人裝備的配賦基準例，「迷彩戰鬥靴」不論是志願役或義務役，每個人只配發一雙，而且「換補週期」高達二年。
二、對基層野戰部隊而言，普通黑皮鞋一年穿不了幾天，發一雙也許沒多大的問題；但「迷彩戰鬥靴」有時需連續穿好幾天，國防部卻只發一雙，使得官兵除非自掏腰包，否則根本無法替換，一旦操演或行軍弄濕了鞋子，也只能繼續穿，不利於官兵的足部健康。
三、高科技的武器裝備買進來後，可能幾十年用不到，但「迷彩戰鬥靴」等個人裝備，卻是官兵每天都用得到的，與官兵的生活息息相關！國防預算再不夠，也不可能無法滿足官兵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
四、防部應檢討現行的配賦基準，將「迷彩戰鬥靴」就應該改成每人配發二雙，讓官兵可以替換。
（十一）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國防部現行「戰鬥部隊勤務加給」的發放標準，部分規定造成「同工不同酬」的情形，顯失公平！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在驅逐艦和巡防艦上服役的偵潛士官，每月可領「海勤加給」1萬7,500元和「戰鬥部隊加給」5,000元，合計2萬2,500元；可是跟軍艦一起出勤的反潛直升機偵潛士官，卻只能領「空勤加給」1萬7,700元，而不能領「戰鬥加給」，造成工作內容相同、危險性卻比較高的空勤士官，在薪酬上卻偏低的情形！
二、陸軍UH─60通用直升機，後艙增設了「航空作戰士官」，職司武器操作，卻不能領「戰鬥加給」，徒有「作戰」之名。
（十二）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外交部在103年委託「財團法人國際合作基金會」所執行的計畫中，有部分項目的執行率嚴重偏低、甚至掛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103年外交部委託國合會執行的計畫中，聖克里多福及尼維斯「資通訊計畫」，決算數只有預算數的21%。貝里斯「資通訊計畫」，決算數也只有預算數的26%，嚴重偏低。
二、在103年外交部委託國合會執行的計畫中，宏都拉斯的「馬鈴薯健康種薯繁殖計畫」，決算數只有預算數的13%；至於宏都拉斯的「大豆產業整合發展計畫」和「酪梨種苗繁殖、經營管理與輔導能力提升計畫」，決算數更是掛零。
三、在103年外交部委託國合會執行的計畫中，決算數掛零的計畫還有「吉里巴斯營養提升計畫」和「中南美及加勒比海地區竹產業發展計畫」。
（十三）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協助退伍的志願役官士兵就業，正研議透過投資事業多角化經營，增列警衛勤務的方式，希望日後能由退伍的志願役官士兵，承接國防部所屬單位的保全工作，但國防部在警衛工作的釋出方面略嫌消極，使此一措施遭遇極大的瓶頸，不利於退伍志願役官士兵的就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推動常備部隊全志願化，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正研議由投資事業單位轉投資的方式，成立新的保全公司，承接國防部所釋出的警衛業務，以協助退伍志願役官士兵就業。
二、但要成立新的保全公司，關鍵是國防部能否釋出足夠的業務量，但根據目前退輔會與國防部磋商的情形，國防部在第一階段僅能釋出北部地區機關、廠庫和學校等非部隊單位的77個哨點、約270人的警衛工作，不足以支撐保全公司的維持，使本案的推動遭遇極大瓶頸。
三、行政院應督促國防部，加速檢討現行國軍所屬各營區、機關、廠庫、醫院與學校的警衛業務，以釋出更多的警衛工作讓退伍的志願役官士兵擔任。
（十四）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目前國內大多數的失智症患者，仍然由家屬擔負主要的照顧工作；但基於失智症的特性、社會結構的改變導致家族成員減少或分散各地，和國內的照顧措施仍不完備，使承擔照顧責任的家屬承擔龐大的心理壓力。因此，強化在區域醫院或社區的「失智症家屬互助團體」，不僅有助於家屬減輕壓力，也有助家屬照顧失智症患者；但相關單位現行對失智症患者家屬團體的輔導與支持措施，並不充裕，亟待補強，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失智症的特性之一，是患者的情況可能無預警、突然間惡化，因此格外需要有人協助照料。
二、但目前國內的長照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使大部分失智症患者的照顧工作，得由配偶或子女承擔。但許多失智症患者的家屬，可能還必須同時兼顧自己家庭、工作或子女就學等，常面臨極大的心理、身理與經濟壓力。
三、實證顯示，「失智症家屬互助團體」不僅能透過經驗分享的方式，紓解照顧者的壓力，也能使家屬獲得照顧方面的諮詢與協助；對改善失智症患者的照顧，和提高失智症患者和家人的生活品質，非常重要。故相關部會應增加對「失智症家屬互助團體」的輔導、支持與補助，以協助失智症家屬渡過難關。
（十五）本院林委員郁方，針對國防部雖於民國100年同意依監察院意見，給予民國86年1月1日（不含）以前成殘之義務役官士兵重新申請贍養金之權利，卻僅能依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的80%發給，且一律自提出申請之次月起發放，對傷殘義務役人員顯失公平；故國防部為照顧傷殘之義務役人員，對前述人員應一律按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或常備士官現役同官階一級本俸之一倍發給；並依前述人員成殘合於就養標準之時間，追溯發給贍養金，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防部於民國85年間首次辦理服役期間，因作戰或因公受傷成殘的義務役官士兵贍養金發放事宜時，雖握有傷殘退除役士官兵的撫卹資料，卻未主動個別通知，僅以刊登報紙非醒目版面公告3日的方式，導致許多成殘義務役官士兵因為不知情，未及於5年期限內提出申請，而喪失贍養金請求權。
二、國防部雖於民國100年同意依監察院意見，給予民國86年1月1日（不含）以前成殘之義務役官士兵重新申請贍養金之權利，卻僅能依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的80%發給，且一律自提出申請之次月起發放，形同讓傷殘義務役人員單獨承受因為國防部行政疏失，導致時效消滅所蒙受的損失，對傷殘義務役人員顯失公平。
（十六）本院何委員欣純，針對近年來中部地區空氣品質快速惡化，特別是臺中大里、忠明、西屯等監測結果顯示，季節性的PM2.5污染嚴重，嚴重危害民眾身體健康，本席要求行政院應積極作為，督導經濟部及台灣電力公司，擬定燃煤電廠因應空氣汙染降載作業程序，並要求環保署盡速針對中部空品區PM2.5問題改善提出計畫，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環保署的監測資料，中部空品區，特別是大里、西屯，這幾年空氣品質急速惡化．細懸浮微粒（PM2.5）值「紫爆」，不建議民眾外出的情況愈來愈常發生，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也已經證實，包括PM2.5在內的室外空氣污染物是1級人類致癌因子。據統計，臺中市已經連續三年PM2.5排放量超過環保署所量測的全臺平均值，更遠超過WHO建議年平均值（2014年超過1.8倍），一個明顯的結果就是臺中市居民的呼吸道疾病正在增加，相較於1995年臺中市男性每10萬人口只有20人罹患肺、氣管及支氣管疾病，20年後已經倍增超過40人。空氣的危害對於敏感的小孩、老人更是容易致病的因素。
二、環保署於空氣污染防制法通過，增加空污總量管制的機制後，今年七月終於啟動第一個總量管制區，是高屏空品區，然而，如果單從PM2.5的嚴重性，中部空品區及雲嘉南空品區空污問題亦相當嚴重。臺中有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排碳量也是世界第一，它所排放出來的PM2.5，根據學者的研究推估，讓臺灣人平均減壽15.4天。這些排放物根據風向地形常常就落在臺中，特別是大里、西屯一帶，近年來PM2.5超標，「紫爆」的情況愈來愈多，甚至常常是肉眼可見霾害的情況。
三、本月8日，臺中遭受今年入秋以來最嚴重的空氣污染，而很遺憾的是這些空氣污染的來源多半是本土發生，當大自然環境無法改變時，只能盡量降低人為的空污排放量。在環保署及臺中市政府的要求下，臺中火力發電廠27年來首度降載，減少100百萬瓦發電降低排放量以減少污染源，然而，隨著近年持續的空氣品質劣化。我們要求這樣的因應空污的降載能有一個機制，不要每一次都要由地方或中央政府緊急要求才啟動，台電日前僅允諾將臺中市政府意見「帶回去討論」實在過於消極，爰要求行政院、經濟部及環保署盡速擬定「燃煤電廠因應空氣污染降載程序」，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身體、健康。
四、環保署雖已於104年度開始推動「清淨空氣行動計畫」，然而該計畫並未立基於污染總量管制之精神，遭外界質疑，且亦未針對中部空品區特別嚴重的PM2.5問題提出對策，爰要求環保署就中部空品區PM2.5污染物提出改善計畫，以期盡速改善中部空氣品質。



